
关于我院招生工作的严正声明 
 

为保障考生和考生家长正当利益，维护学院合法权益，现就

我院招生工作声明如下： 

一、我院招生录取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和各省、市招生政策，

实行阳光招生。 

二、我院从未委托任何单位、机构及个人组织生源或代办招

生事宜，不对任何考生作出保证录取的承诺，不向拟录取考生收

取报名、录取等任何相关费用。 

三、我院的招生信息通过各级教育行政、招生考试部门和学

院官网（https://www.scrc.org.cn）、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

道发布，并建立招生咨询 QQ 群（群号：1019208159）供考生及

家长进行咨询。 

四、学院三年制大专学生在成都校区就读，成都校区位于成

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彭温路 399 号，联系电话：028-68939880  

68939881;五年制高职和三年制中职学生在内江校区就读，内江

校区位于内江市市中区甜城大道 300 号，联系电话：0832-

2200249  

/

